
（上接B7版）

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

（

元

/

出资额

）

投资额

（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如山创投

6.905 1,000.00 144.82 5.00

横店控股

6.905 500.00 72.41 2.50

士兰创投

6.905 500.00 72.41 2.50

王培火

6.905 980.00 141.93 4.90

黄国江

6.905 900.00 130.34 4.50

郑培敏

6.905 800.00 115.86 4.00

祝亚南

6.905 700.00 101.38 3.50

吴歌军

6.905 500.00 72.41 2.50

申军谊

6.905 80.00 11.59 0.40

王彪

6.905 80.00 11.59 0.40

徐海滨

6.905 50.00 7.24 0.25

陈海飞

6.905 50.00 7.24 0.25

周云卿

6.905 50.00 7.24 0.25

合计

6,190.00 896.46 30.95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法人股东如山创投、横店控股、士兰创投及自然人股东王培火、黄国江、郑培敏、祝亚南和吴歌军系财务投资人；自然人股东申军谊、王

彪、徐海滨、陈海飞、周云卿系与长城有限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的演员或编剧。上述新增股东与长城有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0年11月2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2010）第323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2010年11月2日，长城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896.4518万元已全部缴足。

2010年11月5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1

长城集团

1,646.67 56.85

2

如山创投

144.82 5.00

3

王培火

141.93 4.90

4

黄国江

130.34 4.50

5

郑培敏

115.86 4.00

6

祝亚南

101.38 3.50

7

宓强

73.15 2.53

8

横店控股

72.41 2.50

9

士兰创投

72.41 2.50

10

吴歌军

72.41 2.50

11

赵锐均

43.89 1.52

12

汪运衡

23.41 0.81

13

杨逸沙

21.95 0.76

14

龙马科技

19.75 0.68

15

韦戈文

17.56 0.61

16

程菊琴

17.56 0.61

17

袁力

14.63 0.51

18

陈志平

14.63 0.51

19

何黎鑫

11.70 0.40

20

申军谊

11.59 0.40

21

王彪

11.59 0.40

22

钟柯伟

8.78 0.30

23

陆谷平

7.32 0.25

24

金琳

7.32 0.25

25

张菁菁

7.32 0.25

26

徐国俊

7.32 0.25

27

俞婉玲

7.31 0.25

28

邓燕燕

7.31 0.25

29

徐海滨

7.24 0.25

30

陈海飞

7.24 0.25

31

周云卿

7.24 0.25

32

马笑涛

5.85 0.20

33

冯建新

5.12 0.18

34

蒋玉龙

2.93 0.10

35

俞波

2.93 0.10

36

刘财宝

2.93 0.10

37

孔子文

2.93 0.10

38

曾艳

2.93 0.10

39

赵光模

2.93 0.10

40

韩锋

2.93 0.10

41

王红罗

2.19 0.08

42

章正丰

2.19 0.08

43

楼桂红

2.19 0.08

44

蒋林静

2.19 0.08

45

周丽君

2.19 0.08

合计

2,896.45 100.00

6、2010年11月，第三次增资

经长城有限股东会于2010年11月9日作出决议， 长城有限以截至2010年11月9日资本公积金5,293.5482万元中的5,103.5482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从2,

896.4518万元增至8,000万元。

2010年11月9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2010）第33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2010年11月9日，长城有限已将资本公积5,

103.5482万元转增注册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

2010年11月16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1

长城集团

4,548.10 56.85

2

如山创投

400.00 5.00

3

王培火

392.00 4.90

4

黄国江

360.00 4.50

5

郑培敏

320.00 4.00

6

祝亚南

280.00 3.50

7

宓强

202.05 2.53

8

横店控股

200.00 2.50

9

士兰创投

200.00 2.50

10

吴歌军

200.00 2.50

11

赵锐均

121.23 1.52

13

汪运衡

64.66 0.81

12

杨逸沙

60.62 0.76

14

龙马科技

54.55 0.68

15

韦戈文

48.49 0.61

16

程菊琴

48.49 0.61

17

袁力

40.41 0.51

18

陈志平

40.41 0.51

19

何黎鑫

32.33 0.40

20

申军谊

32.00 0.40

21

王彪

32.00 0.40

22

钟柯伟

24.25 0.30

23

俞婉玲

20.21 0.25

24

邓燕燕

20.21 0.25

25

陆谷平

20.21 0.25

26

金琳

20.21 0.25

27

张菁菁

20.21 0.25

28

徐国俊

20.21 0.25

29

徐海滨

20.00 0.25

30

陈海飞

20.00 0.25

31

周云卿

20.00 0.25

32

马笑涛

16.16 0.20

33

冯建新

14.14 0.18

34

蒋玉龙

8.08 0.10

35

俞波

8.08 0.10

36

刘财宝

8.08 0.10

37

孔子文

8.08 0.10

38

曾艳

8.08 0.10

39

赵光模

8.08 0.10

40

韩锋

8.08 0.10

41

王红罗

6.06 0.08

42

章正丰

6.06 0.08

43

楼桂红

6.06 0.08

44

蒋林静

6.06 0.08

45

周丽君

6.06 0.08

合计

8,000.00 100.00

7、2011年2月，第四次增资

经长城有限股东会于2011年2月21日作出决议，长城有限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增至8,4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由新增股东赛伯乐晨星、惠风投资、蓝山

投资、菲林投资、陈建根以货币资金6,000万元认缴，其中4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5,6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以长城有限2010年度盈利能力及相应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1元出资额对应价格15元。

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

（

元

/

出资额

）

投资额

（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赛伯乐晨星

15 2,991.42 199.43 2.37

惠风投资

15 997.14 66.48 0.79

蓝山投资

15 997.14 66.48 0.79

菲林投资

15 715.15 47.68 0.57

陈建根

15 299.14 19.94 0.24

合计

6,000.00 400.00 4.76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赛伯乐晨星、惠风投资、蓝山投资及自然人股东陈建根系财务投资人，菲林投资主要由长城有限员工持股。本次新增股东中，除菲林投资

合伙人中本身任职于长城有限的人员之外，其他与长城有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1年2月24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2011）第5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2011年2月23日，长城有限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

已全部缴足。2011年2月28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1

长城集团

4,548.10 54.14

2

如山创投

400.00 4.76

3

王培火

392.00 4.67

4

黄国江

360.00 4.29

5

郑培敏

320.00 3.81

6

祝亚南

280.00 3.33

7

宓强

202.05 2.41

8

横店控股

200.00 2.38

9

士兰创投

200.00 2.38

10

吴歌军

200.00 2.38

11

赛伯乐晨星

199.43 2.37

12

赵锐均

121.23 1.44

13

惠风投资

66.48 0.79

14

蓝山投资

66.48 0.79

15

汪运衡

64.66 0.77

16

杨逸沙

60.62 0.72

17

龙马科技

54.55 0.65

18

韦戈文

48.49 0.58

19

程菊琴

48.49 0.58

20

菲林投资

47.68 0.57

21

袁力

40.41 0.48

22

陈志平

40.41 0.48

23

何黎鑫

32.33 0.38

24

申军谊

32.00 0.38

25

王彪

32.00 0.38

26

钟柯伟

24.25 0.29

27

俞婉玲

20.21 0.24

28

邓燕燕

20.21 0.24

29

陆谷平

20.21 0.24

30

金琳

20.21 0.24

31

张菁菁

20.21 0.24

32

徐国俊

20.21 0.24

33

徐海滨

20.00 0.24

34

陈海飞

20.00 0.24

35

周云卿

20.00 0.24

36

陈建根

19.94 0.24

37

马笑涛

16.16 0.19

38

冯建新

14.14 0.17

39

蒋玉龙

8.08 0.10

40

俞波

8.08 0.10

41

刘财宝

8.08 0.10

42

孔子文

8.08 0.10

43

曾艳

8.08 0.10

44

赵光模

8.08 0.10

45

韩锋

8.08 0.10

46

王红罗

6.06 0.07

47

章正丰

6.06 0.07

48

楼桂红

6.06 0.07

49

蒋林静

6.06 0.07

50

周丽君

6.06 0.07

合计

8,400.00 100.00

8、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28日，长城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了关于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2011年6月8日，天健正信对长城有限截至2011年2月28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出具了编号为“天健正信审（2011）NZ字第021376号” 的《审计报告》。2011年6月10日，长城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决议：根据天健正信于

2011年6月8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将公司截至2011年2月28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207,990,125.49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8,400万元，每股面值1元，股份总数为8,

400万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中的剩余部分，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变更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按原出资比例享受折合股本后的股份。

2011年5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名称变核内字[2011]第595号” 文件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2011年6月18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20097号《验资报告》，确认各发起人投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筹）的出资已到位。

2011年7月1日，长城有限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长城影视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股

）

比例

（%）

1

长城集团

4,548.10 54.14

2

如山创投

400.00 4.76

3

王培火

392.00 4.67

4

黄国江

360.00 4.29

5

郑培敏

320.00 3.81

6

祝亚南

280.00 3.33

7

宓强

202.05 2.41

8

横店控股

200.00 2.38

9

士兰创投

200.00 2.38

10

吴歌军

200.00 2.38

11

赛伯乐晨星

199.43 2.37

12

赵锐均

121.23 1.44

13

惠风投资

66.48 0.79

14

蓝山投资

66.48 0.79

15

汪运衡

64.66 0.77

16

杨逸沙

60.62 0.72

17

龙马科技

54.55 0.65

18

韦戈文

48.49 0.58

19

程菊琴

48.49 0.58

20

菲林投资

47.68 0.57

21

袁力

40.41 0.48

22

陈志平

40.41 0.48

23

何黎鑫

32.33 0.38

24

申军谊

32.00 0.38

25

王彪

32.00 0.38

26

钟柯伟

24.25 0.29

27

俞婉玲

20.21 0.24

28

邓燕燕

20.21 0.24

29

陆谷平

20.21 0.24

30

金琳

20.21 0.24

31

张菁菁

20.21 0.24

32

徐国俊

20.21 0.24

33

徐海滨

20.00 0.24

34

陈海飞

20.00 0.24

35

周云卿

20.00 0.24

36

陈建根

19.94 0.24

37

马笑涛

16.16 0.19

38

冯建新

14.14 0.17

39

蒋玉龙

8.08 0.10

40

俞波

8.08 0.10

41

刘财宝

8.08 0.10

42

孔子文

8.08 0.10

43

曾艳

8.08 0.10

44

赵光模

8.08 0.10

45

韩锋

8.08 0.10

46

王红罗

6.06 0.07

47

章正丰

6.06 0.07

48

楼桂红

6.06 0.07

49

蒋林静

6.06 0.07

50

周丽君

6.06 0.07

合计

8,400.00 100.00

9、2011年9月，新增自然人增资

为进一步壮大资本实力，加强与优秀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合作，调动管理层积极性，促进电视剧业务持续快速发展，长城影视引入数名与其合作关系良好的

编剧、导演和演员作为股东，并增加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2011年9月22日，长城影视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01万元，股本从8,400万元增至8,601万元，新增股本由新股东郑延渝、

王响伟、周敏、葛含芝、张东东、梁振华、张勇、任峻、吴国恩、杜文和、孙耀琦和张霞共12名自然人以货币资金3,115.50万元认缴，其中201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其

余2,914.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以长城影视2010年度净利润为基础，参考前次增资价格及长城影视未来发展预期，经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股对应价格15.50元。

本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

（

元

/

股

）

投资额

（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梁振华

15.50 651.00 42.00 0.4883

孙耀琦

15.50 651.00 42.00 0.4883

张霞

15.50 387.50 25.00 0.2907

周敏

15.50 356.50 23.00 0.2674

葛含芝

15.50 201.50 13.00 0.1512

张勇

15.50 201.50 13.00 0.1512

王响伟

15.50 155.00 10.00 0.1163

任峻

15.50 155.00 10.00 0.1163

杜文和

15.50 124.00 8.00 0.0930

郑延渝

15.50 77.50 5.00 0.0581

张东东

15.50 77.50 5.00 0.0581

吴国恩

15.50 77.50 5.00 0.0581

合计

3,115.50 201.00 2.3370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郑延渝、王响伟、周敏、张东东、梁振华、张勇、任峻、杜文和、孙耀琦系与长城影视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的外部导演、演员或编剧；吴国恩

系长城影视产品开发部编剧，系长城影视员工；张霞和葛含芝系长城影视引进的管理人员，其中张霞系长城影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葛含芝任长城影视拍摄

制作部演员统筹。上述新增股东与长城影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2011年9月27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2013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2011年9月27日，长城影视新增注册资本201万元已全部缴

足。

2011年9月30日，长城影视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影视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元

）

持股比例

（%）

1

长城集团

4,548.10 52.88

2

如山创投

400.00 4.65

3

王培火

392.00 4.56

4

黄国江

360.00 4.19

5

郑培敏

320.00 3.72

6

祝亚南

280.00 3.26

7

宓强

202.05 2.35

8

横店控股

200.00 2.33

9

士兰创投

200.00 2.33

10

吴歌军

200.00 2.33

11

赛伯乐晨星

199.43 2.32

12

赵锐均

121.23 1.41

13

惠风投资

66.48 0.77

14

蓝山投资

66.48 0.77

15

汪运衡

64.66 0.75

16

杨逸沙

60.62 0.70

17

龙马科技

54.55 0.63

18

韦戈文

48.49 0.56

19

程菊琴

48.49 0.56

20

菲林投资

47.68 0.55

21

梁振华

42.00 0.49

22

孙耀琦

42.00 0.49

23

袁力

40.41 0.47

24

陈志平

40.41 0.47

25

何黎鑫

32.33 0.38

26

申军谊

32.00 0.37

27

王彪

32.00 0.37

28

张霞

25.00 0.29

29

钟柯伟

24.25 0.28

30

周敏

23.00 0.27

31

俞婉玲

20.21 0.23

32

邓燕燕

20.21 0.23

33

陆谷平

20.21 0.23

34

金琳

20.21 0.23

35

张菁菁

20.21 0.23

36

徐国俊

20.21 0.23

37

徐海滨

20.00 0.23

38

陈海飞

20.00 0.23

39

周云卿

20.00 0.23

40

陈建根

19.94 0.23

41

马笑涛

16.16 0.19

42

冯建新

14.14 0.16

43

葛含芝

13.00 0.15

44

张勇

13.00 0.15

45

王响伟

10.00 0.12

46

任峻

10.00 0.12

47

蒋玉龙

8.08 0.09

48

俞波

8.08 0.09

49

刘财宝

8.08 0.09

50

孔子文

8.08 0.09

51

曾艳

8.08 0.09

52

赵光模

8.08 0.09

53

韩锋

8.08 0.09

54

杜文和

8.00 0.09

55

王红罗

6.06 0.07

56

章正丰

6.06 0.07

57

楼桂红

6.06 0.07

58

蒋林静

6.06 0.07

59

周丽君

6.06 0.07

60

郑延渝

5.00 0.06

61

张东东

5.00 0.06

62

吴国恩

5.00 0.06

合计

8,601.00 100.00

10、2011年12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1年12月15日，长城影视召开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长城影视以资本公积金中股本溢价部分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8股，转增后长城影视总

股本变更为15,481.8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5,481.80万元。

2011年12月19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2017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2011年12月18日，长城影视已将资本公积6,880.80万元转增

股本，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15,481.80万元。

2011年12月22日，长城影视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影视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各股东持股数量同比例增加：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1

长城集团

8,186.57 52.88

2

如山创投

720.00 4.65

3

王培火

705.60 4.56

4

黄国江

648.00 4.19

5

郑培敏

576.00 3.72

6

祝亚南

504.00 3.26

7

宓强

363.69 2.35

8

横店控股

360.00 2.33

9

士兰创投

360.00 2.33

10

吴歌军

360.00 2.33

11

赛伯乐晨星

358.97 2.32

12

赵锐均

218.22 1.41

13

惠风投资

119.66 0.77

14

蓝山投资

119.66 0.77

15

汪运衡

116.38 0.75

16

杨逸沙

109.11 0.70

17

龙马科技

98.19 0.63

18

韦戈文

87.28 0.56

19

程菊琴

87.28 0.56

20

菲林投资

85.82 0.55

21

梁振华

75.60 0.49

22

孙耀琦

75.60 0.49

23

袁力

72.73 0.47

24

陈志平

72.73 0.47

25

何黎鑫

58.19 0.38

26

申军谊

57.60 0.37

27

王彪

57.60 0.37

28

张霞

45.00 0.29

29

钟柯伟

43.65 0.28

30

周敏

41.40 0.27

31

俞婉玲

36.37 0.23

32

邓燕燕

36.37 0.23

33

陆谷平

36.37 0.23

34

金琳

36.37 0.23

35

张菁菁

36.37 0.23

36

徐国俊

36.37 0.23

37

徐海滨

36.00 0.23

38

陈海飞

36.00 0.23

39

周云卿

36.00 0.23

40

陈建根

35.90 0.23

41

马笑涛

29.09 0.19

42

冯建新

25.46 0.16

43

葛含芝

23.40 0.15

44

张勇

23.40 0.15

45

王响伟

18.00 0.12

46

任峻

18.00 0.12

47

蒋玉龙

14.54 0.09

48

俞波

14.54 0.09

49

刘财宝

14.54 0.09

50

孔子文

14.54 0.09

51

曾艳

14.54 0.09

52

赵光模

14.54 0.09

53

韩锋

14.54 0.09

54

杜文和

14.40 0.09

55

王红罗

10.92 0.07

56

章正丰

10.92 0.07

57

楼桂红

10.92 0.07

58

蒋林静

10.92 0.07

59

周丽君

10.92 0.07

60

郑延渝

9.00 0.06

61

张东东

9.00 0.06

62

吴国恩

9.00 0.06

合计

15,481.80 100.00

11、2013年1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3年1月31日，经长城集团股东决议，长城集团与吴国恩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长城集团以每股8.61元的价格受让吴国恩持有的长城影视9万股股份，并支

付了转让款项。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是吴国恩离职，并不再继续持有长城影视的股份，经友好协商，将其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以2011年的入股价格平价转让给长城集团，本

次股权转让后长城影视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1

长城集团

8,195.57 52.94

2

如山创投

720.00 4.65

3

王培火

705.60 4.56

4

黄国江

648.00 4.19

5

郑培敏

576.00 3.72

6

祝亚南

504.00 3.26

7

宓强

363.69 2.35

8

横店控股

360.00 2.33

9

士兰创投

360.00 2.33

10

吴歌军

360.00 2.33

11

赛伯乐晨星

358.97 2.32

12

赵锐均

218.22 1.41

13

惠风投资

119.66 0.77

14

蓝山投资

119.66 0.77

15

汪运衡

116.38 0.75

16

杨逸沙

109.11 0.70

17

龙马科技

98.19 0.63

18

韦戈文

87.28 0.56

19

程菊琴

87.28 0.56

20

菲林投资

85.82 0.55

21

梁振华

75.60 0.49

22

孙耀琦

75.60 0.49

23

袁力

72.73 0.47

24

陈志平

72.73 0.47

25

何黎鑫

58.19 0.38

26

申军谊

57.60 0.37

27

王彪

57.60 0.37

28

张霞

45.00 0.29

29

钟柯伟

43.65 0.28

30

周敏

41.40 0.27

31

俞婉玲

36.37 0.23

32

邓燕燕

36.37 0.23

33

陆谷平

36.37 0.23

34

金琳

36.37 0.23

35

张菁菁

36.37 0.23

36

徐国俊

36.37 0.23

37

徐海滨

36.00 0.23

38

陈海飞

36.00 0.23

39

周云卿

36.00 0.23

40

陈建根

35.90 0.23

41

马笑涛

29.09 0.19

42

冯建新

25.46 0.16

43

葛含芝

23.40 0.15

44

张勇

23.40 0.15

45

王响伟

18.00 0.12

46

任峻

18.00 0.12

47

蒋玉龙

14.54 0.09

48

俞波

14.54 0.09

49

刘财宝

14.54 0.09

50

孔子文

14.54 0.09

51

曾艳

14.54 0.09

52

赵光模

14.54 0.09

53

韩锋

14.54 0.09

54

杜文和

14.40 0.09

55

王红罗

10.92 0.07

56

章正丰

10.92 0.07

57

楼桂红

10.92 0.07

58

蒋林静

10.92 0.07

59

周丽君

10.92 0.07

60

郑延渝

9.00 0.06

61

张东东

9.00 0.06

合计

15,481.80 100.00

三、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四、下属公司情况

（一）新长城影业

1、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新长城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8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2,280

万元

实收资本

12,280

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683

号

2

号楼

103

室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

范围详见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

一般经营项目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实际从事业务 从事电视剧投资

、

制作

、

发行

2、历史沿革

（1）设立

新长城影业于2010年8月6日由长城有限与赛伯乐投资、蓝山投资、惠风投资、菲林投资、陈建根以货币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2,280万元，经营范围为：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设立、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实际从事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长城有限设立新长城影业的主要目的是为更充分利用

其主要办公所在地杭州市的影视配套资源和政策支持，以及进一步吸收社会资本，开展影视业务。新长城影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1

长城有限

6,262.80 51.00

2

赛伯乐投资

3,000.00 24.43

3

蓝山投资

1,000.00 8.14

4

惠风投资

1,000.00 8.14

5

菲林投资

717.20 5.84

6

陈建根

300.00 2.44

合计

12,280.00 100.00

（2）股权转让

为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分享子公司未来经营带来的完整收益，2011年2月21日，经新长城影业股东会决议，长城有限分别与赛伯乐投资、蓝山投资、惠

风投资、菲林投资、陈建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长城有限受让其他方持有的新长城影业合计49%的股权。该等新长城影业之少数股东转让新长城影业股

权后，以转让所得对长城有限进行增资（其中赛伯乐投资以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赛伯乐晨星作为对长城有限增资的主体），从而成为长城有限股东（具体情况参

见本节“二、历史沿革（一）7、2011年2月，第四次增资” ）。

由于新长城影业自设立起至股权转让发生时，尚未产生经营性利润，经各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以新长城影业截至201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2,275.38

万元为作价依据，即每1元出资额对应转让价格0.9995元，长城有限本次收购49%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6,014.19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长城影业成为长城影视的全资子公司。

3、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

新长城影业设立以来主营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其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发行收入，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1,439.08 18,445.06

总负债

4,962.82 1,704.10

净资产

16,476.26 16,740.96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度

营业收入

431.68 12,144.75

利润总额

-352.94 5,954.10

净利润

-264.7 4,465.58

（二）长城新媒体

1、基本情况

名称 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6

月

7

日

注册资本

7,500

万元

实收资本

7,500

万元

注册地址 诸暨市浣东街道十里牌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经营范围 制作

、

复制

、

发行

：

专题

、

专栏

、

综艺

、

动画片

、

广播剧

、

电视剧的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

：

国内各类广告

实际从事业务 从事电视剧投资

、

制作

、

发行

2、历史沿革

长城新媒体成立于2012年6月，注册资本7,500万元，经营范围为：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

类广告。长城新媒体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1

长城影视

3,825 51.00

2

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33

3

浙江泰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 3.33

4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5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6

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45 4.60

7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8

诸暨博艺影视有限公司

412.5 5.53

9

姚勇杰

250 3.33

10

姜燕春

250 3.33

11

劳洪波

300 4.00

12

杨增荣

250 3.33

13

张伟国

150 2.00

14

陆震

250 3.33

15

赵隽艳

250 3.33

16

耿弘

0.5 0.01

17

张雁

1 0.01

18

陈光照

5 0.07

19

朱小华

0.5 0.01

20

张仕国

100 1.33

21

操剑锋

10 0.13

22

金科女

0.5 0.01

合计

7,500 100.00

2013年3月4日，经长城新媒体股东会同意，股东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所持34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黄蓓，并履行相关变更手续。本次股权转让

后，长城新媒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1

长城影视

3,825 51.00

2

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33

3

浙江泰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 3.33

4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5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6

黄蓓

345 4.60

7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 3.33

8

诸暨博艺影视有限公司

412.5 5.53

9

姚勇杰

250 3.33

10

姜燕春

250 3.33

11

劳洪波

300 4.00

12

杨增荣

250 3.33

13

张伟国

150 2.00

14

陆震

250 3.33

15

赵隽艳

250 3.33

16

耿弘

0.5 0.01

17

张雁

1 0.01

18

陈光照

5 0.07

19

朱小华

0.5 0.01

20

张仕国

100 1.33

21

操剑锋

10 0.13

22

金科女

0.5 0.01

合计

7,500 100.00

2013年6月，长城影视与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劳洪波、杨增荣、黄蓓、赵隽艳、张雁和金科女等7名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长城新媒体

股权，收购价格参考长城新媒体截至201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确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之

中。

除长城影视外，上述股东与长城影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主要业务

长城新媒体成立于2012年6月，设立长城新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顺应以网络视频为主的新媒体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拓展网络剧业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长城新媒体一共投拍了两部影视剧，分别是《武松》和《天堂不相信眼泪》，其中《武松》已经获得发行许可、正在发行，《天堂不相信眼泪》尚处于后期制作

阶段。

（三）分公司及办事处基本情况

1、杭州分公司

名称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9

日

负责人 赵非凡

经营范围 服务

：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

摄影摄像

，

制作

、

代理国内广告

，

影视道具租赁

2、东阳分公司

名称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阳分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21

日

负责人 赵锐勇

经营范围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

影视广告制作

、

代理

3、北京办事处

名称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办事处

成立日期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负责人 袁力

经营范围 为隶属企业提供联络服务

营业场所 北京市丰台区刘家窑南里

5

号

2

层

4

号

1219

室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对外担保及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长城影视主要资产权属情况参见“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五、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经营要素” 。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城影视无对外提供担保情形。

（三）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2013年4月30日，长城影视主要资产为应收账款和存货，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

截至2013年4月30日，长城影视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37,447.13万元，计提坏账准备3,007.05万元，净值为34,440.07万元，主要为销售给各电视台、网络公司的电

视剧应收款项。其中，前5名余额合计为23,667.36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63.2%，长城影视按照坏账计提的政策计提了坏账准备，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与长城影视关系

账面余额

（

万元

）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例

（%）

坏账准备

（

万元

）

账面价值

（

万元

）

1

湖南广播电视台节

目交易管理中心

非关联方

8,225.15 1

年以内

21.96 411.26 7,813.89

2,394.90 1-2

年

6.4 239.49 2,155.41

2

黑龙江电视台 非关联方

334.73 1

年以内

0.89 16.74 317.99

4,398.89 1-2

年

11.75 439.89 3,959.00

167.32 2-3

年

0.45 83.66 83.66

3

中央电视台 非关联方

2,958.00 1

年以内

7.9 147.90 2,810.10

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

京公司

非关联方

2,649.00 1

年以内

7.07 132.45 2,516.55

5

吉林电视台 非关联方

2,313.77 1

年以内

6.18 115.69 2,198.08

225.60 2-3

年

0.6 112.80 112.80

合计

23,667.36 63.20 1,699.88 21,967.48

2、存货

截至2013年4月30日，长城影视存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已取得发行许可证尚未发行完毕的电视剧，二是正在拍摄或后期制作过程中的电视剧。长城影视

所投拍剧集不存在拍摄制作完成后无法取得发行许可证的情形，也不存在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类别 电视剧名称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账面价

值

（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状态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状态

库存商品

（

未结转完毕成本

）

从将军到士兵

857.59

已获发行许可 已获发行许可

五台山抗日传奇女兵排

409.97

已获发行许可 已获发行许可

血色黎明

452.64

已获发行许可 已获发行许可

老剧

（

名义计价

，

每剧

1

元

） 0.00

已获发行许可 已获发行许可

小计

1,720.20

在产品

（

生产成本

）

七年之痒

2,562.46

后期制作 已获发行许可

武松

2,695.46

后期制作 已获发行许可

五台山抗日传奇独立连

3,382.83

后期制作 已获发行许可

东北剿匪记

1,366.08

后期制作 后期制作

孤胆英雄

1,817.19

后期制作 后期制作

天堂不相信眼泪

754.21

后期制作 后期制作

隋唐英雄

3 2,331.49

拍摄过程中 后期制作

钱塘传奇

859.30

前期筹备 已备案公示

小计

15,769.02

合计

17,489.22

（四）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审（2013）6-34号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4月30日，长城影视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占总负债比例

预收款项

50.40 1.39%

应付职工薪酬

88.34 2.43%

应交税费

3,491.38 96.00%

其他应付款

6.62 0.18%

流动负债合计

3,636.73 100.00%

负债合计

3,636.73 100.00%

其中，长城影视主要负债为应交税费，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期末数 占应交税费比例

增值税

1,402.85 40.18%

企业所得税

1,930.11 55.28%

个人所得税

3.84 0.11%

城市维护建设税

70.16 2.01%

教育费附加

70.14 2.01%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11.78 0.34%

文化事业建设费

2.5 0.07%

应交税费合计

3,491.38 100.00%

应交企业所得税为长城影视按照税法规定计提的2012年度应交所得税，已于2013年5月30日汇算清缴完毕。

应交增值税较大的原因为长城影视从2013年起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相关税务机关尚未确认营改增具体衔接程序和缴纳方式，因此以前期间的留存税额较

大。2013年6月，营改增税款缴纳方式确定，长城影视已将全部应缴税款缴纳完毕。

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最近三年，长城影视一直专注于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广告等衍生业务，主营业务所形成的主要产品是用于电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渠道播放的电视剧

作品。主要盈利模式在于策划并投资、拍摄、制作完成电视剧，形成可售的电视剧作品，与电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播放平台签订发行合同，将电视剧播映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等相关版权对外转让并获取发行收入。除电视剧外，长城影视还少量从事电视纪录片的投资、制作、发行及广告等衍生业务。

自成立以来，长城影视始终坚持“以主流价值为导向、以市场价值为根基” 、“打造最具影响力精品大剧” 的经营理念和业务定位，潜心打造和提升各业务环

节的竞争力，并坚持全流程市场导向和全流程控制整合的独家运作经营模式，引入业内数名优秀编剧、导演和演员成为股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投拍并获得发

行许可的电视剧规模从2009年的1部40集，迅速扩张到2012年的6部283集 ，并有望在2013年达到10部470集。

长城影视定位于出品适销的精品大剧，几乎所有投拍的电视剧在首轮发行中都可以实现首轮上星发行，成为行业内出精品剧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

长城影视出品的主流价值精品大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荣获了代表国内电视剧最高荣誉的“飞天奖”（第28届，2011年）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和中宣部颁发

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第12届）。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央视《新闻联播》等均予以报

道，同时又因其采取了别具一格的纪实化叙述方式，充满大量史料揭秘、悬疑谍战等流行元素，吸引了包括80后、90后在内的广大受众群体，较为罕见的作为红色

主旋律作品在优酷网、新浪网、央视网等多家主流视频网站进入时段点播率全国前列，取得了较高的商业成功。

基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取得的良好社会反响，长城影视在筹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2》时，获得了广电总局特批，突破了一般仅限于“中央电视台、省级电

视台、国有电影制作机构或各大军区和大兵种影视制作机构” 能够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立项申报的限制（据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调整重大革

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规定），突破性的作为民营制作机构直接进行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2》的立

项申报。

长城影视投拍的其他电视剧也均获得了多项荣誉和奖项，详细内容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六、主要产品获得荣誉及奖项情况” 。

代表主流价值、广受市场欢迎的精品大剧也为长城影视带来了较好的收益水平，2011年和2012年长城影视的毛利率水平均超过50%，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

48.69%和33.25%，处于业内领先。

（二）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4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59,460.06 57,284.09 44,274.03

负债合计

3,636.73 3,772.25 8,643.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150.56 49,839.21 35,630.7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4

月

2012

年度

2011

度

营业收入

8,045.76 43,728.81 37,065.58

营业利润

2,926.55 16,329.71 16,19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11.35 14,208.47 12,644.5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4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81 -2,584.88 -5,03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4 -326.23 -6,506.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3,583.40 6,611.4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2.33 672.28 -4,934.16

七、股权转让取得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合计持有长城影视100%的股份，本次重组不存在需要取得长城影视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形，亦不存在需要符合长城影视章

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2011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长城有限聘请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至2011年2月28日长城有限净资产额进行评估。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为此次评估出具了编号为信资评报字（2011）第22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长城有限截至2011年2月28日净资产评估值为231,288,449.43元。

最近三年交易、增资过程中涉及到的作价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事项

每

1

元 出 资 额

/

每股作价

实 收 资 本

/

股 本 数

（

万元

）

整 体 估 值

（

万

元

）

作价依据

1 2010

年

10

月

纵横咨询将其持有的长城有限

100%

股

权转让给长城集团等

32

名股东

1 2,000 2,000

解除中间持股层

、

股权激励

2 2010

年

11

月

如山创投

、

横店控股

、

士兰创投

，

新增自

然人股东王培火

、

黄国江

、

郑培敏

、

祝亚

南

、

吴歌军

、

申军谊

、

王彪

、

徐海滨

、

陈海

飞和周云卿增资入股

6.905 2,000 13,810

以长城有限

2009

年度盈利约

2,000

万元为基础估值

3 2011

年

2

月

赛伯乐晨星

、

惠风投资

、

蓝山投资

、

菲林

投资和陈建根增资入股

15 8,000 120,000

以 长 城 有 限

2010

年 度 盈 利

（

不考虑股权支付约

5,600

万

）

为基础估值

4 2011

年

9

月

郑延渝

、

王响伟

、

周敏

、

葛含芝

、

张东东

、

梁振华

、

张勇

、

任峻

、

吴国恩

、

杜文和

、

孙

耀琦和张霞增资入股

15.50 8,400 130,200

以长城影视

2010

年度净利润

为基础

，

参考前次增资价格

5 2013

年

1

月 长城集团受让吴国恩持有的

9

万股股份

8.61 15,481.80 133,300

2011

年 的 入 股 价 格 平 价 转

让

，

复权后

15.50

元

九、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为长城影视100%的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

十、本次重组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为长城影视100%的股权，不涉及置入资产的职工安置事项。

十一、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结果及合理性分析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的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4月30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长城影视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6,

381.38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18,767.59万元，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47,613.78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全部权益价值为229,051.76万元，增值181,437.98万元，增值率

381.06%。采用市场法评估后全部权益价值为276,050.52万元，增值228,436.74万元，增值率479.77%。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值差异46,998.76万元，差异率为20.52%。

长城影视是一家电视剧制作发行企业。目前电视剧行业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长城影视在该行业中一直保持较为领先的行业地位，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

度，上下游企业客户源稳定，预测期内的收益可以平稳实现。采用收益法评估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渠道及实施的经营成果和股

东权益价值。市场法样本取自于证券市场，因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受政策、资金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波动较大，且可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从资产规模、盈利能力都存

在一定差异，即使评估人员已经对上述事项作了修正，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交易双方更看重的是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

力，且收益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优于市场法，因此收益法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长城影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229,051.76万元。

（二）收益法评估说明

本次采用收益法对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

出营业性资产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减去有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预测，采用合并口径对长城影视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即本次预测数据包括了长城影视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数据，最终对少数股东权益价值进行扣减，

即：

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1、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除了以长城影视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外，还包括：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置入资产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置入资产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4）假设和置入资产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置入资产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置入资产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7）假设置入资产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8）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置入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置入资产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10）本次评估报告以产权人拥有评估对象的合法产权为假设前提；

（11）置入资产及相关责任方提供的有关本次评估资料是真实的、完整、合法、有效的。

2、评估模型：未来收益折现法中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

3、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有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其中：经营性资产价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明确的预测期期间是指从评估基准日至置入资产达到相对稳定经营状况的时间。

4、预测期和收益期的确定

根据长城影视的实际状况及企业经营规模，预计长城影视在未来几年业绩会稳定增长，据此，本次预测期选择为2013年5-12月至2018年，以后年度收益状况

保持在2018年水平不变。

根据对长城影视所从事的经营业务的特点及未来发展潜力、前景的判断，考虑长城影视历年的运行状况、人力状况、客户资源等均比较稳定，可保持长时间的

经营，本次评估收益期按永续确定。

5、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预测期内每年）自由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追加额

6、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公式：WACC=Ke×E/(D+E)+Kd×D/(D+E)×(1－T)

式中：Ke：权益资本成本；

K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其中：Ke=Rf+β×RPm+Rc

Rf=无风险报酬率；

β=企业风险系数；

RPm=市场风险溢价；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通过计算得WACC=11.10%

7、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置入资产的溢余资产主要为溢余的货币资金，本次评

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4,808.94万元。

8、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性收益无直接关系的，未纳入收益预测范围的资产及相关负债，截至评估基准日长城影视无非经营性资产。

9、企业经营性资产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5-12

月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度

-

永续

一

、

营业收入

46,626.27 62,024.18 69,752.02 77,397.36 84,728.54 92,333.98 92,333.98

减

：

营业成本

23,598.56 31,641.85 35,569.35 39,480.74 43,230.42 47,120.25 47,120.25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19 353.17 397.18 440.71 482.45 525.75 525.75

销售费用

927.74 1,495.41 1,653.97 1,832.44 2,016.22 2,194.73 2,194.73

管理费用

1,348.49 2,142.03 2,376.85 2,578.53 2,694.76 2,894.14 2,953.39

二

、

营业利润

20,476.28 26,391.71 29,754.66 33,064.95 36,304.69 39,599.11 39,539.86

加

：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营业外收入

2,439.62 1,857.73 2,063.17 2,153.33 2,379.02 2,214.58 0.00

减

：

营业外支出

53.04 68.95 77.23 85.25 92.98 100.99 100.99

三

、

利润总额

22,862.86 28,180.49 31,740.60 35,133.03 38,590.74 41,712.70 39,438.87

减

：

所得税费用

5,715.72 7,045.12 7,935.15 8,783.26 9,647.69 10,428.18 9,859.72

四

、

息前税后净利润

17,147.15 21,135.37 23,805.45 26,349.77 28,943.06 31,284.53 29,579.15

加

：

折旧及摊销

145.06 232.3 243.33 210.64 134.28 138.23 197.49

减

：

资本性支出

50.00 120.00 170.00 170.00 110.00 110.00 234.49

营运资金需求净增加

19,585.76 6,184.56 5,013.25 4,526.86 4,188.27 3,240.96 0.00

五

、

企业自有现金流量

-2,343.55 15,063.12 18,865.53 21,863.56 24,779.07 28,071.80 29,542.15

折现率年限

0.33 1.17 2.17 3.17 4.17 5.17

六

、

折现率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折现系数

0.9655 0.8844 0.7961 0.7165 0.6449 0.5805 5.2298

七

、

各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2,262.75 13,322.38 15,018.34 15,666.06 15,981.21 16,296.00 154,500.46

八

、

预测期经营价值

228,521.69

10、评估终值的计算

（1）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

=228,521.69+0.00+4,808.94

=233,330.63万元

（2）付息债务价值的确定

截至评估基准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无有息债务。

（3）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计算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长城影视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233,330.63-0.00

=233,330.63万元

（4）少数股东权益价值的确定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是指除长城影视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在子公司长城新媒体中拥有的权益价值。

以2013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长城新媒体整体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732.39万元，乘以少数股东股权比例49%后得到少数股东权益价值为4,278.87

万元。

（5）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233,330.63-4,278.87

=229,051.76(万元)

（三）市场法评估说明

1、可比上市公司的选择

评估人员采用在国内上市公司中选用可比公司并通过分析可比公司的方法确定被评估单位的市场价值。在本次评估中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1）可比公司近年为盈利公司；

（2）可比公司只发行人民币A股；

（3）可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其主营业务为电视剧的制作及发行；

（4）可比公司成立3年以上，可以取得近3年的公开财务数据。

目前中国大陆A股上市的传播与文化产业-广播电影电视业上市公司列表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资产规模

(2012

年 年 报 合 并 口

径

)

基准日盈利状况

(2012

年 年 报 合 并 口

径

)

上市日期 主营业务

000917.SZ

电广传媒

1,335,759.42 64,923.33 1999-03-25

有线电视网络

002238.SZ

天威视讯

196,872.51 13,410.17 2008-05-26

有线电视网络

300027.SZ

华谊兄弟

413,794.47 24,070.82 2009-10-30

影视动漫

300133.SZ

华策影视

176,727.56 22,254.70 2010-10-26

电视剧

、

动漫

300251.SZ

光线传媒

215,683.65 31,021.99 2011-08-03

电影

、

广播电视节目

300291.SZ

华录百纳

108,999.72 11,699.83 2012-02-09

电视剧

、

电影

300336.SZ

新文化

103,122.00 9,051.75 2012-07-10

电视剧

、

电影

600088.SH

中视传媒

185,949.84 4,855.87 1997-06-16

营销服务

600831.SH

广电网络

400,048.04 14,341.79 1994-02-24

有线电视网络

601929.SH

吉视传媒

553,786.61 40,150.09 2012-02-23

有线电视网络

由于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为电视剧的拍摄、制作及发行，可比公司的选取，主要是考虑经营业务范围相同，主要目标市场、收入构成、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方

面相近的上市公司。本次选华策影视、华录百纳、新文化三家公司作为可比公司。

2、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调整

为使可比公司和长城影视能更顺利地进行对比分析，需将可比公司和长城影视的相关财务数据融合到一个相互可比的基础上，主要包括财务数据可比性调

整以及特殊事项的调整等。

本次评估由于无法取得选取的样本上市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故本次的资产和收益数据均以2012年财务报告为计算基础并进行修正。可比公司的报

表调整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剔除。

3、价值比率种类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常用的价值包括市盈率基础价值比率、收入基础价值比率、资产基础价值比率和其他特殊类价值比率。由于长城影视历年经

营效益较好，财务指标较好，未来成长性良好。且有较多同类行业上市，财务数据公开，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搜集、量化的等原因，同时对各类价

值比率适用情况进行分析，最终采用市盈率(P/E)价值比率进行评估。

4、价值比率修正

由于被评估单位与可比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包括资本规模、盈利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经营能力、成长潜力等，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本次评估采用的可比

公司比较法就是选择一组可比公司，计算出一组公司的平均P/E比率，作为评估被评估公司P/E比率的基本数据，然后根据被评估公司与可比公司之间基本数据

的差异，进行相应的调整。

5、被评估单位相应参数的计算

由于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4月30日，无法取得上市公司对应的公开财务数据，同时被评估单位及可比上市公司的电视剧拍摄存在一定周期，如果取单季

度的数据作为参考进行还原容易导致数据失真。而2012年年报数据公开透明，可以获取，且距评估基准日较近，与评估基准日市场环境类似，故本次采用2012年的

与上市公司相同口径数据作为计算依据。本次评估选择市盈率(P/E)作为市场法评估的价值比率，根据静态市盈率计算公式，可得所对应的的被评估单位相应参

数=调整后每股收益×基准日总股本，即调整后净利润作为计算参数。

根据目标公司P/E=∑可比公司P/E×可比公司P/E修正系数/可比公司数量的公式计算，长城影视P/E=28.37

6、初步评估结果的确定

评估人员选定P/E作为本次评估市场法采用的价值比率，乘以2012年的调整后净利润后得到初步评估结果，即：

初步股权价值=被评估单位相应价值比率×被评估单位相应参数

=修正后P/E×2012年调整后净利润

=28.37×15,214.54

=� 431,706.45� (万元)

7、缺少流通折扣率的确定

因所选样本公司均为上市公司，而长城影视为非上市公司，因此需要考虑相关股权缺少流动性对其价值的影响。本次采用新股发行定价估算方式和非上市公

司并购市盈率加权平均获得的折扣率确定缺少流通折扣率。本次评估确定流通性折扣率为36.18%。

8、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被评估单位的溢余资产主要为溢余的货币资金，本次

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溢余评估值为4,808.94万元。

9、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性收益无直接关系的，未纳入收益预测范围的资产及相关负债，截至评估基准日无非经营性资产。

10、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是指除长城影视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在子公司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价值，采用成本法整体评估后按持股比例确定少

数股东权益价值，截至评估基准日，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整体评估后按持股比例确定少数股东权益价值为4,278.87万元

11、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确定

评估基准日，长城影视的市盈率修正后P/E为28.37，长城影视2012年调整后的净利润为15,214.54万元，则长城影视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长城影视全部股东权益=(被评估单位P/E×被评估单位净利润)×(1-缺少流通折扣率)+溢余资产净值

=(28.37×15,214.54)×(1-36.18%)+4,808.94

=280,329.40万元(取整)

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280,329.40� -� 4,278.87

=276,050.52万元(取整)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1、长城影视股东均合法持有并享有其股东权利，不存在影响该长城影视100%股份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如让渡经营管理权、收益权等）。

2、长城集团承诺，在资产交割基准日前与长城影视有关的一切未决诉讼、仲裁、各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罚款、税款滞纳金、各种税收罚款等，均由长城集团

予以承担。

3、根据本次重组方案，长城影视重组后将成为江苏宏宝的全资子公司，由此，长城影视公司类型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一、长城影视的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

（一）长城影视的主营业务

长城影视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广告等衍生业务，主营业务所形成的主要产品是用于电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渠道播放的电视

剧作品。公司主要盈利模式在于策划并投资、拍摄、制作完成电视剧，形成可售的电视剧作品，与电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播放平台签订发行合同，将电视剧播映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版权对外转让并获取发行收入。除电视剧外，公司还少量从事电视纪录片的投资、制作、发行及广告等衍生业务。

通过多年项目运作经验的积累，长城影视形成了规模化从事“电视剧选题策划—剧本创作—主创组建—拍摄制作—宣传发行” 的全业务流程能力。

长城影视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作品的发行，另外含少量广告、电视纪录片业务收入，自成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最近两年及一期，长城影

视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3

年

1-4

月

2012

年

2011

年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电视剧

8,035.20 99.87 43,336.12 99.10 36,784.76 99.24

纪录片

9.81 0.12 188.11 0.43 130.62 0.35

广告及其他

0.75 0.01 204.58 0.47 150.20 0.41

合计

8,045.76 100.00 43,728.81 100.00 37,065.58 100.00

（二）长城影视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长城影视电视剧业务所形成的主要产品是用于电视台以及在线视频网站等媒体播放的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衍生产品（广告等），其主要用途是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

二、长城影视的主要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

长城影视电视剧业务主要有五大业务环节“选题策划—剧本创作—主创组建—拍摄制作—宣传发行” ，其中前三个环节又可构成前期筹备阶段。公司通过多

部剧运作的经验积累，已具备了规模化从事五大环节的全业务流程能力。

长城影视始终坚持“以主流价值为导向、以市场价值为根基” 、打造“最具影响力精品大剧” 的业务定位和经营理念，公司业务模式与同行业企业相比，具有

较为鲜明的独家运作特征，即公司投拍的所有电视剧均为独家投资、摄制、发行。

在独家运作模式下，长城影视探索并实践形成了成熟的全流程市场导向和全流程整合控制的业务模式：

（下转B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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